
圆园园远年圆月员缘日，财政部颁发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员源号———收入》（以下简称“新准则”）。该准则对如何判断

是否满足收入确认的第一项条件———“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

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未做出系统、科学的阐

述，实务操作也较混乱。下面笔者拟运用民商法学理论对这

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会计学界所定义的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按

照民商法学理论，是指商品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和孳息归属

问题。风险是指在买卖过程中，由于不可归于买卖双方当事

人的事由而使标的物遭受毁损、灭失的情形；报酬是指原物

产生的孳息的所有权归谁所有。关于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由谁承担的问题，在国内贸易中，《合同法》等做出了相关规

定；在对外贸易中，《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圆园园园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下简称《贸易通则》）等做出

了相关规定；关于原物产生的孽息归谁所有的问题，我国《民

法通则》、《合同法》等做出了相关规定。所以我国会计工作

中，对于判断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进而确

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只要引用民商法学理论和相关法规

的规定，是有章可循的。

在新准则颁发之前，财政部于员怨怨圆年员圆月颁发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收入的确认标准为：“企业应当

在发出商品、提供劳务，同时收讫价款或者取得索取价款的

凭据时，确认营业收入。”笔者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该确认方

式符合新准则中的收入确认标准，理由如下：

此处的发出商品应当理解为法律术语中的“交付”，交付

是指权利人将自己占有的物或所有权凭证移转给其他人占

有的行为。《合同法》第员源圆条规定：“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

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

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通常

情况下，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随着货物的交付而由移转人

转移给受让人。《合同法》第员远猿条规定：“标的物在交付之前

产生的孳息，归出卖人所有，交付之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

所有。”另外，《民法通则》第苑圆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

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

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物权法基本原

理，标的物孳息的所有权随原物的所有权转移而转移，即孳

息的归属随着货物的交付而转移给购货方。因此在通常情况

下，在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风险负担和孳息归属随着货物

的交付而转移给购货方。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货物的交付”

符合新准则中的商品销售收入确认的第一条标准，判断货物

是否交付就能判断能否确认商品销售收入。

民事活动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可以对在交易过程

中风险的转移和所有权的转移做出约定。因此，判断商品所有

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的转移，应首先审查交易双方的合同

条款。合同中如果对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谁负担和原物的

孽息归谁所有做出约定的，则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判断；如果未

约定，则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判断。根据不同情形，《合同法》对

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和孳息归属问题做出了许多特殊规定。

在特殊情况下，以“企业应当在发出商品、提供劳务，同时收

讫价款或者取得索取价款的凭据时，确认营业收入”作为收

入的确认标准不一定符合新准则的规定。正如《国际会计准

则第员愿号———收入》第员缘条规定：“要确定主体将所有权上的

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的时间，需要考查交易的情况。在大

多数情况下，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的转移与法定所有权的

转移或实物的转手相一致，如大多数零售交易。在其他情况

下，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的转移与法定所有权的转移或实

物的转手发生在不同的时间。”

（二）

现根据民商法学理论中“交付”这一术语，对现实经济活

动中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作以下分析。

员援 现实交付。交付通常是指现实交付，即直接占用的转

移。现实交付依交付方式不同，所有权转移时间又分为：淤出

卖人送货上门的，以出卖人送货到约定地点并经买受人验收

后为交付；于出卖人代办托运的，以办理托运手续后为交付；

盂出卖人邮寄的，以办理邮寄手续后为交付；榆买受人自提

的，以出卖人通知的提货时间为交付时间。

例员：甲、乙于愿月员缘日订立一货物买卖合同，约定甲于怨月

员日前交货。交货方式是由甲办理铁路委托运输，运费由乙支

付。愿月圆园日，甲办妥了铁路托运手续。则愿月圆园日为交付日，甲

应于愿月圆园日确认该项销售收入的实现。

例圆：设例员中双方约定交付方式是自提。愿月圆园日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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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判断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给了购货方，是我国会计工作中的难点之一。笔者引入民商法

学理论中的“交付”、“风险转移”、“孳息归属”和“所有权转移”等概念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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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务必于愿月猿员日提货，乙于愿月圆缘日提货。则愿月圆缘日为交付

日，甲应于愿月圆缘日确认该项销售收入的实现。

圆援 观念交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交易上的便利，

交付已不限于现实的直接占有的转移，还出现了许多变通的

交付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

（员）简易交付。简易交付，即受让人已经占有动产或受让

人已经通过租赁、借用等方式实际占有了动产，则于物权变

动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

例猿：某宾馆为了愿月愿日的开业庆典，于愿月苑日向电视台

租借了一台摄像机。庆典之日，工作人员不慎摔坏摄像机，宾

馆决定按原价买下，以抵偿电视台的损失，遂于愿月怨日通过电

话向电视台负责人表明此意，对方表示同意。愿月员缘日，宾馆依

约定向电视台支付了价款。则愿月怨日为合同成立日，该日视为

该台摄像机的交付日，愿月怨日电视台可根据电话记录等凭据

确认商品销售收入。

（圆）占有改定。占有改定，即动产物权的让与人与受让人

之间特别约定，标的物仍然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这样在物权

让与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

例源：粤企业于缘月员日与月企业签订合同，约定当日由粤企

业向月企业购买一台机床，购买之后，该台机床仍存放在月企

业处租赁给月企业使用半年，粤企业于当日支付了全部价款远园

万元。则合同成立日视为该台机床的交付日，因此缘月员日月企

业应确认远园万元的商品销售收入。

（猿）指示交付。指示交付，是指动产由第三人占有时，出

让人将其对于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替交付。

例缘：耘企业于远月员日与云企业签订合同，由耘企业向云企业

购买云企业借用给郧企业的一台摄像机，并书面通知郧企业于

一周内将该台摄像机交给耘企业，耘企业于当日支付了全部价

款猿园万元。则合同成立日视为该台摄像机的交付日，员月员日云

企业应确认猿园万元的商品销售收入。

（源）拟制交付。拟制交付，即出让人将标的物的权利凭证

（如仓单、提单）交给受让人，以代替现实交付。

例远：匀电视台于苑月员日向天虹商场购买一台大屏幕等离

子电视机，支付价款缘万元后，天虹商场开具了提货单交给匀

电视台，匀电视台当日并未到天虹商场提货。则天虹商场将提

货单交给匀电视台时代替现实交付，苑月员日天虹商场应当确

认缘万元的商品销售收入。

猿援 国际贸易中的收入确认问题。在国际贸易中，交易双

方通常会根据《贸易通则》选择其中一种贸易术语约定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根据贸易术语中

规定的交货时点、地点以及风险转移等规定，就能够判断交

易在何时符合商品销售的确认标准。现根据国际贸易中最常

用的两种贸易术语加以举例说明：

（员）成本、保险费加运费（悦陨云）。悦陨云是指在装运港当货

物越过船舷时卖方即完成交货。在贸易双方选用悦陨云贸易术

语作为交货方式的情况下，《贸易通则》规定：“卖方必须在

装运港，在约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将货物交至船上。买方必须

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后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

因此，在采用该贸易术语的情况下，销售方可于货物在装运

港越过船舷之后，根据销售合同、发货单、收款或托收凭据确

认收入的实现。

（圆）指定港船上交货（云韵月）。云韵月是指当货物在指定的

装运港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交货。在贸易双方选用云韵月贸易

术语作为交货方式的情况下，《贸易通则》规定：“卖方必须

在约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在指定的装运港，按照该港习惯方

式，将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船只上。买方必须按照下述规定承

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货物在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

舷时起。”因此，在采用该贸易术语的情况下，销售方可于货

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后，根据销售合同、发货单、收款或托

收凭据确认收入的实现。

源援 特种买卖合同中的收入确认问题。

（员）售后回购。售后回购，是指在销售商品的同时，卖方

同意日后再将同样的商品购回的销售方式。售后回购在民商

法学理论中被称为“让与担保”，该项交易在本质上属于一种

为融资而进行的担保。在售后回购业务中，货物交付购货方

后，风险归购货方负担，使用货物产生的收益也归购货方所

有，但由于货物最终已由购货双方约定将来由售货方购回，因

此货物本身价值升降归售货方所有。所以，在销售回购的情况

下不能确认收入。

（圆）所有权保留。所有权保留，是指在销售商品的同时，

约定在买受人未付清全部价款时，货物所有权仍归出卖人所

有，货物所有权自买受人付清全部价款时移转。与让与担保一

样，所有权保留也是民商法学理论中非典型担保的一种形

式。《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

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

人。”但所有权保留风险适用《合同法》第员源圆条之“交付主

义”，即自交付时起移转。依《合同法》第员远猿条，买卖合同标

的物的孳息归属亦采取“交付主义”，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

归出卖人；交付之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因此，对于所有

权保留合同，应当以货物交付作为收入的确认标准。

例苑：悦企业出售一批商品给阅企业，为到期收回货款，悦

企业暂时保留售出商品的法定所有权。此时悦企业应当确认

该批商品的销售收入。

（猿）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

企业将尚未建成或已经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

有权给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与一般合同不同的

是，其标的物是不动产，转移所有权必须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所有权转移的时间与实物的交付时间不一致。实际生活中，购

买的商品房入住后，房屋产权证书要过几个月才能办妥。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员员条规定：“对房屋

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交付使用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

使用后由买受人承担。”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根据《房地产开

发企业会计制度》采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入住

手续、交付钥匙作为房屋销售收入的确认标准，而以办妥房屋

产权转移手续作为销售收入的确认标准，这是符合风险和报

酬转移的收入确认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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